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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民发〔2023〕33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对浦东新区七届人大三次会议 

第 073107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 
 

区卫生健康委： 

薛锦花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完善沪东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

网络的建议》（第 073107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

告如下： 

经核，代表建议所提及的“沪东新村街道莱阳路 02-05 地

块”应为“沪东新村 Y000804 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02-05

地块”。根据正在编制的《浦东新区（32 街镇）养老服务设施

布局专项规划（2023-2035 年）》初步文本，该地块规划用地性

质为 Rc5 Rc6，总建筑面积 14910 平方米，其中机构养老设施

5310 ㎡，规划养老床位 177 张，规划建设时序为近期。 

根据相关上位规划和考核要求，沪东新村街道养老床位总

数至 2025 年要达到户籍老年人口 2.5%，其中保基本床位数达

户籍老年人口数 1.5%。目前，沪东新村街道现状养老机构床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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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数 396 张，占 2022 年户籍老年人口的 1.35%，养老床位尚有

较大缺口。 

建议沪东新村街道参照上述指标要求合理配置区域内养

老服务设施，加快相关项目落地建设。鼓励新建养老院采取医

养结合模式，同时具备辐射社区养老功能。 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时参考。 

 

 

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4 日 

 

通讯地址：成山路 990 号 301 室               邮编：2001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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